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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次来北京参会!带

来了一份议案和五份建议!

都是社会"热点关注#$

先说说!关于修改%中华

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的

议案$ 应该说!这部法律的实

施! 对我国加强动物防疫活

动的管理!预防'控制和扑灭

动物疫病!促进养殖业发展!

保护人体健康! 维护公共卫

生安全起到了重要的法律保

障作用$

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形势的变化! 以及今年新

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和野生动

物保护法的修改!我对%中华

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提

出了修改 !" 款条文和增加

#款条文的意见$

$份建议!特别要提提直

播电商$ 今年以来!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以及随后的复工

复产复市! 我国的直播电商

呈现井喷之势$ 据商务部数

据显示! 一季度电商直播超

过 %&&万场$ 到了"五一(假

期!直播带货更为火爆!助推

了)五五购物节(热闹红火和

"买买买( 模式的纷纷开启$

可以预见! 今年直播电商市

场成交总额超过万亿是大概

率事件$

应该说! 直播电商直接

推动了消费增长! 带来了巨

大的销售增量$ 为了进一步

促进直播电商健康稳定发

展! 政府部门与电商平台需

要共同为直播经济涵养良好

生态!建立直播电商的自律'

直播带货的监管' 直播消费

的选择和直播经济的公平等

四个方面机制$

（首席记者 姚丽萍 整理）
首席记者 刘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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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人脸识别!不安全"#不是技术本身不安全#而是安全防护还不完善

" 对居民进行数据采集前应当进行提示#确保居民的知情权$ 人脸识别数据使用

单位应当有严格的内控制度#建立内部审批流程#并且建立台账

" 要尝试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生物信息采集应用平台准入制度# 严格审核应用

平台的信息安全保护能力

刷脸一时爽“丢”脸不得了
在沪全国政协委员谈剑锋'马进建议制定人脸识别应用管理办法

! ! ! !指纹'虹膜'面容''()等信息的应用!便利和风险同在!

全国人大代表邵志清建议***

个人生物信息安全保护刻不容缓

人脸识别防滥用

*+,-

! ! ! !“手机、电脑的密码可以随意
更换，天天换都行，但你的‘脸’一
旦‘丢’了，就再也换不了了。”昨
天，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众人网络
安全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谈剑锋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呼吁切勿滥
用人脸识别技术，也不应将其作
为唯一的认证手段。另一位在沪
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上海市委
专职副主委马进则建议尽快对人
脸识别技术应用制定相关的管理
办法，使该领域监管做到有法可
依、有章可循。

强化立法
斩断数据黑色产业链
在全国政协，谈剑锋是最早

提出有关人脸识别安全问题提案
的委员，他连续几年关注这个话
题，“在个人隐私数据中，人脸识
别数据等生物特征数据，是最为
敏感的数据，在特定领域的应用
是存在严重风险的。因为生物特
性数据具有唯一性和不可再生
性，不可能通过传统更改密码的
简单方式来实现，这是生物特征

数据与传统的认证数据最为关键
的区别。”谈剑锋认为，人脸识别
不安全，不是技术本身不安全，而
是安全防护还不完善。“我们现在
使用了很多新技术，享受了便捷，
同时却放弃了安全。”

在他看来，随着各类生物特
征识别系统的大规模应用，将数
据集中保管在数据库中，再被采
集到不安全的网络上，一旦数据
库遭受攻击，将造成比传统密码
泄露更加严重的影响，极有可能
引发社会风险。谈剑锋在这次带
来的一件提案《关于提升数据安
全综合能力，助推数字经济创新
腾飞》中，希望强化数据安全专业
立法和专项执法。全国人大已经
把《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
法》列入国家 !年立法规划第一
序列，对保护我国公民用户隐私
数据和国家重要数据产生极为关
键的影响。“建议两部法律既要瞄
准国际前沿也要紧密结合国情需
要，重点强化与其他相关法律和
标准的协同，明确国家数据主权、
企业数据权益、公民数据权利等

基础性法律问题。同时，针对数据
黑色产业链、平台过度垄断用户
数据等突出问题，在《网络安全
法》等法律框架下，开展专项持续
性执法，全面扭转数据犯罪和数
据侵权的势头。”

加强监督
规范数据采集应用
马进委员的提案认为，目前

我国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还存在
一些问题，认证能力参差不齐，个
别的识别精准度还不够高，且由
于人脸模型比指纹更容易获取，
伪造人脸进行识别会比伪造指纹
更为方便；人脸识别的应用流程
不够规范。“前阶段有出租车公司
管理不严，在人脸识别结束后，由
他人冒名顶替开车运营，造成严
重后果。”

另外，现在尚无法律法规对
人脸识别的法律效力进行规定，
采用人脸识别进行身份认证的交
易，如后期发生纠纷，法院难以认
定人脸识别认证结果的有效性。

他建议尽快对人脸识别技术

应用制定相关的管理办法，规范
人脸识别数据采集、存储。为建立
人脸识别数据库，对居民进行数
据采集前应当进行提示，确保居
民的知情权。用于公共事业的人
脸识别数据库，可由政府部门或
由国家监管部门向符合条件的公
司发放牌照委托制作；加强对人
脸识别数据使用的监督，人脸识
别数据使用单位应当有严格的内
控制度，建立内部审批流程，并且
建立台账。每条数据使用，应当在
系统中留下相应痕迹，以备相关
部门查询；确认人脸识别数据的
法律效力，对于使用符合资质的
人脸识别系统作为人脸识别身份
认证的，予以法律性确认，即，用
户在人脸识别系统中“刷脸”，可
以视同为本人签名，以减少后期
合同纠纷的产生。“由于人脸识别
技术的应用较为敏感和重要，建
议采用修改《刑法》等相关法律或
出台相关司法解释等方式，对利
用人脸识别技术进行违法犯罪的
行为以及不法分子进行严惩。”

本报记者 江跃中 方翔

! ! ! ! "#$%年 &月，一款名叫“'()”
的换脸 (**刷屏朋友圈，用户只
需提交自己的正面清晰照片，就
可以将经典影视剧中男女主角
的脸替换为自己的脸，过一把
“主角瘾”。一时间，大量用户涌
入，一度造成服务器宕机，由此
引发的隐私泄露风险却着实令
人不安。

随着生物科技飞速发展，指
纹、虹膜、面容、+,(等个人生物
信息的应用越来越便利和广泛，
同时带来巨大风险。来自上海代
表团的全国人大代表邵志清建
议，加强个人生物信息保护刻不
容缓。

全面监管
建立平台!准入制度"

“毕竟，脸部特征属于基础个
人生物信息之一，极其重要又敏

感。”邵志清说，个人生物信息的
获取、采集、存储和应用在商业应
用、社会治理及国家安全领域，前
景广阔；与此同时，因其颇具敏感
性，一旦被非法利用，将对个人安
全、社会稳定乃至国家安全带来
极大隐患。
“伴随科技进步，个人生物信

息的采集门槛越来越低，并不需
要特别的高科技，网络平台就可
以采集和应用。因此，加强对个人
生物信息采集和使用平台的监
管，十分必要。”邵志清说，对
(**、“互联网-政务”及商业机构
等各类平台采集生物信息行为实
行立体式、全方位监测，打击过度
采集生物信息，严惩非法滥用采
集信息的行为；同时，要尝试建立
符合我国国情的生物信息采集应
用平台准入制度，严格审核应用
平台的信息安全保护能力，通过

审核才能赋予其开展相应技术活
动的资格。

立法普法
生物信息纳入隐私
人们在享受人脸识别、指纹

密码等一系列生物信息带来便利
和乐趣时，往往忽视了生物信息
泄露的风险。然而，生物信息具有
独一无二、不可替换等特征，一旦
泄露就会终身失效，会给个人安
全、社会稳定甚至国家安全带来
极大隐患。
“改变这种状况，立法和普

法，一样重要。在生物信息技术应
用迅速推进的当下，对于个人生
物信息保护的立法须尽快跟进。”
邵志清说，建议将个人生物信息
权纳入个人隐私权，生物信息是
个人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
作为隐私的一部分受到法律的保

护；尽快制定个人隐私权保护的
专门性基础性法律，其中应包括
生物信息权，强化责任追究，加大
对侵害公民个人隐私行为的处罚
力度；制定个人生物信息保护专
门法案，政府收集和使用生物信
息、企业收集和使用生物信息等
方面分别制定相应法律。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生物信
息不仅是个人最重要的生物特
征，而且是国家重点保护的数据
资源，也是一个庞大的资源宝库。
“因此，在立法普法保护个人生物
信息安全的同时，应充分考虑大
数据技术的应用和未来发展。在
个人生物信息数据使用和保护之
间寻找平衡点，在隐私保护允许
范围内充分挖掘大数据应用优
势，推动大数据技术发展。”邵志
清说。

首席记者 姚丽萍


